
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 

獎助學金辦法 

 

106.4.07  105學年度所務會議審議 

110.01.15 109學年度第 4次所務會議修訂 

111.06.16 110 學年度第 7次所務會議修訂 

112.06.08 111學年度第 6次所務會議修訂 

113.01.03 112學年度第 7次所務會議修訂 

113.05.28 112學年度第 11次所務會議修訂 

 

 

一、為獎勵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績優及清寒學生專心學業，

本所設有由本校提供以及由本所提供之獎助學金兩種；校級獎學金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二、本所獎助學金計有陳道元先生紀念獎助學金、黃萬得先生紀念獎助學金、陳澤民教授暨夫人 

    紀念獎助學金、路國華先生暨路宋友慈女士獎助學金、張萬成先生紀念獎助學金及學士班學 

    生修讀碩士班課程入學後獎學金。 

三、本所獎助學金發放對象，為本所在學之碩、博士生。 

四、申請條件： 

    (一)學業成績總平均八十分（含）以上；操行成績學期均達八十二分（含）以上 

    (二)每學期修習一定學分（博士生至少六學分；碩士生至少八學分），且修完兩學期課程者。 

    (三)家境清寒者優先 

五、本校學士班學生修讀本所碩士班學位者，於本所碩士班註冊後頒發獎學金一萬元。 

六、本所獎助學金名額及金額依當學年度募得金額訂之，以全所碩士學生人數 1/2為目標(外籍 

    生受獎名額不受此限，每年名額得不同）。 

七、為增進本所教育國際化目標，得由本所獎助學金中保留名額分配給外籍生。 

八、本所獎助學金申請每學年度辦理一次，依本所公布時間為準。 

    本所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由所長指定本所專任教師組成，所長為當然主席，委員會以合議 

    方式決定頒發名額、金額及獲獎同學。 

    本所各項獎助學金，經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開會，認為無適合獲獎人或無人申請之獎學金， 

    經捐助人(單位)同意，可移作本所其他用途。 

九、申請人需於本所公布時間內申請，經本所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決議獲頒本所獎助學金者，將 

    擇日頒給獎助學金，獲獎同學必須親自出席，否則視同放棄，事後不得提任何異議。 



十、本所各項獎助學金獲獎同學應對所務提供相當時數的工讀服務，時數計算以獎助學金總額扣 

    除所有相關費用後，實際發放數額計算；前述第二條規定之獎助學金，於先發放實際數額總 

    額的二分之一後，剩餘的二分之一金額以每小時 230元折算，受獎同學應利用課餘時間 

    由所辦安排工讀，於完成所有工讀時數後，再由所辦核發放剩餘金額。 

    獲得獎助學金之外籍生工讀時數及折算金額依實際生活需要另行規定。 

十一、每年頒發之由本所提供之獎學金數額視該年募款狀況及申請人數而定，獎學金項目及數額

參考如附件。 

十二、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由本所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討論議決之。 

 

 



附件 
獎學金項目 

1.黃萬得先生紀念獎學金每年五萬元(二名：碩士班) 

2.陳道元先生紀念獎學金每年二萬五千元(四名：碩士班) 

3.陳澤民先生紀念獎學金每年五千元（每年一名：碩士班大陸組） 

4.張萬成先生紀念獎學金每年二萬元(二名) 

5.路國華先生暨路宋友慈女士獎助學金每年一萬元(一名) 

 



 

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 

獎學金申請書 

一、基  本  資  料 

姓 名  學 號  

是 否 為 

外 籍 生 
□ 是    □ 否 學籍 

 □ 博士班 

 □ 碩士班-國家發展組  □ 碩士班-中國大陸組 

身 分 證

字 號 
 聯絡電話  

通 訊 

地 址 
□□□□□ 

E - m a i l  

成 

 

績 

前一學年度 

上學期 

學業平均分數 

(A) 

前一學年度 

下學期 

學業平均分數 

(B) 

學術活動 

參與次數 

(C) 

所務服務 

參與次數 

(D) 

加權分數 

((A+B)/2)+C+D 

     

前一學年度 上學期 

班級排名/班級人數 / 
前一學年度 下學期 

班級排名/班級人數         / 

二、家  庭  狀  況 

家 庭 類 別 □一般  □中低、低收入戶 □其他: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一、是否申請就學貸款：□否 □是(本學期核貸金額)                元 

二、是否領有其他公費及獎助學金：□否 □是(名稱/金額) 

    名稱：                                    金額：           元 

    名稱：                                    金額：           元 

 

 



 

三、繳  驗  資  料 

 請自行檢核以下所需資料進行勾選 

 □ 獎助學金申請書                

 □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請黏貼於黏貼表)   □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請黏貼於黏貼表) 

 □ 本人帳戶影本(請黏貼於黏貼表)          □ 前一學年度成績單正本 

 □ 家庭經濟狀況證明：清寒證明、低收入戶/中低收戶證明 (如有勾選中低、低收入戶) 

 □ 其他 

    1.                                                      

    2.                                                      

    3.                                                       

所有申請資料請依序排列並以迴紋針裝訂於左上角 

四、申  請  人  簽  名 

 □ 本人已詳閱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獎助學金辦  

    法，所填各項及繳交之資料均屬實並願意遵守相關規定！若有不實 

    之情形，願自負法律責任！ 

 □ 本人同意提供個人之資料以供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 

    研究所使用。 

簽名：            民國     年     月     日 

五、審  查  (申請人請勿填寫) 

初 

審 

收件日期 
 

複 

審 

 □ 未獲核發獎學金 

 □ 獲核發獎學金 

                 元 
資料檢核結果 

 □ 資料完整  □ 資料缺件 



 

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 

獎助學金資料黏貼表 

學生證影本（需有申請當學期註冊章） 

 

 

 

 

 

 

 

 

 

 

身分證影本 

 

 

 

 

 

 

 

 

 

 

金融機構存摺影本(限申請人本人之帳戶) 

 

 

 

  
 

 

 

(請浮貼) 

身分證正面 

 

 

(請浮貼) 

身分證反面 

 

 

 

(請浮貼)存摺正面 

(含戶名、帳號及匯款銀行) 

(帳戶限申請人本人帳戶) 

 

 

(請浮貼) 

學生證正面 

 

 

(請浮貼) 

學生證反面 

 


